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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2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8_AF_81_E5_c80_322660.htm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关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远东首期租赁资产支

持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（证监机构字[2006]76号）东

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你公司报送的《远东首期租赁资产支

持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申请书》（东证函字[2006]13号）及

有关材料收悉。根据《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

》（证监会主席令第17号，以下简称《试行办法》）等有关

规定，经审核，现批复如下： 一、核准你公司设立远东首期

租赁资产支持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计划”）

并发售远东首期租赁资产支持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优先级

受益凭证和次级受益凭证（以下简称“受益凭证”）的申请

。 计划到期日为2010年6月21日，优先级受益凭证到期日

为2008年1月24日，面值总计不得超过人民币476，900，000元

。优先级受益凭证须全部面向境内机构投资者销售，次级受

益凭证须全部售予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。 二、我会对《远

东首期租赁资产支持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》、《远

东首期租赁资产支持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》及其

他相关协议无异议。 我会对你公司和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远东租赁”）的《远东首期租赁资产支持收益

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买卖协议》、中国中化集团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中化集团”）为计划提供的担保安排无异议。 三、

同意你公司为计划的管理人，交通银行为计划的托管人，中



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登记结算公司”

）为受益凭证的登记结算机构。计划设立后，你公司可向上

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优先级受益凭证在大宗交易系统的转让。 

四、你公司及其他代理推广机构应当在本批复下发之日起60

天内完成计划的推广、设立活动，并将推广材料报推广地我

会派出机构备案。计划的推广、设立活动完成后，你公司须

将计划的推广、设立情况报我会及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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